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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况 

上海新朋联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朋联众”）系上海新朋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朋股份”）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为 4.8亿元，其中公司出资 2.448 亿元，持股占比 51%；上海大众联合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众联合”）出资 2.352亿元，持股占比 49%。 

大众联合为贯彻上海市总工会、市国资委等多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国有

企业工会开办的企业开展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沪工总发（2016）4号】及上

汽集团党委下发的《关于对工会开办的企业开展进一步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沪

汽委（2016）7 号】，拟将其持有的新朋联众 49%的股权整体转让给华域汽车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赛科利”）。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对上述标的股权享有在同等条件

和价格下的优先购买权。 

2017 年 3 月 1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3 次临时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新朋联众股权 49%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批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有限购买权事宜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情况 

（一）交易双方 

1、出让方 

名称：上海大众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昌吉路 188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勇 

注册资本：43,318.505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4年 10月 28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汽车维修设备及工具制造加工、

销售服务，五金加工，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机电设备、五金交电、百货的

销售，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市场信

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商务咨

询，人才咨询（不得从事人才中介、职业中介），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

为国内企业提供劳务派遣，对企业系统内员工培训，会务服务，会展服务，计算

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工程，计算

机软硬件开发，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自有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受让方 

名称：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穗路 775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涛 

注册资本：13,600.00万美元 

控股股东：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 6月 3 日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和生产汽车用模具及其应用产品，销售自产产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赛科利为乘用车车身外覆盖件模具制造商，为国内外多家知名整



车厂提供侧围、翼子板、铝板前盖、四门两盖、前后地板等大型车身覆盖件和结

构件模具，拥有完整的车身配套制造工艺能力。 

关联关系：受让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新朋联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新街 28号 

法定代表人：宋琳 

注册资本：48,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 11月 5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制造、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为上汽大众专业提供汽车零部件开卷落料、大型覆盖件冲压、分

总成焊接、小型金属零部件等 

股东结构（本次变更前）：新朋股份出资 2.448亿元，持有 51%的股权，属

于新朋股份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大众联合出资 2.352亿元，持有 49%的股权。 

2、最近三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6年9月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总资产（万元）  125,940.10   140,173.84   118,191.63   89,546.97  

净资产（万元）  48,977.52   69,288.22   62,166.83   55,737.69  

营业收入（万元）  176,865.40   188,213.88   127,069.06   88,796.80  

净利润（万元）  8,764.05   7,121.39   6,429.14   5,946.72  

3、控股子公司  

新朋联众下设 2家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长沙新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7,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 10月 21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汽车零配件的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宁波新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 6月 18 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制造、加工；普通货物仓储、装卸搬运服务；汽车零

部件质量检测。 

 

三、股权转让定价依据、交易条件及受让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 25,519.19 万元，根据新朋联众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参考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

技术应用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大众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新朋联众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 49%股权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6]

沪第 1367 号），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确定。交易双方约定，以现金方式进行

交易，收购方在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公司若不放弃本次控股子公司新朋联众 49%股权的优先购买权，至少需承担

一次性支付现金 25,519.19万元的义务。公司放弃本次优先购买权，不影响公司

对新朋联众的控制权，不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放弃对控股子公司新朋联众 49%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公司整

体经营发展规划考虑。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新朋联众的股权结构，建

立新朋联众与汽车模具制造商的深度合作基础，增强新朋联众汽车零部件业务的

综合能力，形成强强联合的健康发展态势。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仍保持对新朋联众的实际控制权，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会影响公司在新朋联众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了本次交易，并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独立



董事认为：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新朋联众 49%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是根据公司自身

实际情况基于当前整体经营发展规划考虑而做出的慎重决策。公司放弃优先购买

权后，所持有新朋联众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不会对公司及新朋联众的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新朋联众 49%股权

的优先购买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3 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 3次临时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18日 

 




